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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细化补贴方案。各区和市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，落

实区级财政资金，制定本地区、本单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（粮

食）和一次性补贴方案，明确补贴标准、补贴方式及操作程序。

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于 7 月中旬发放完毕。

（二）规范操作程序。各区和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种植面

积核实、抽查、公示等操作程序，确保补贴面积真实有效，及

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种粮农户手中，并做好补贴资料的归档等

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注重信息调度。为及时掌握补贴资金使用情况，按

照农业部、财政部资金绩效管理的工作要求，在加强日常监督

管理的基础上，各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财政局应于 7 月 25 日前将

补贴发放情况以正式文件上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指导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利用各种有

效途径、方式方法，加强政策宣传告知，重点明确种粮农民一

次性补贴相关内容，提高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，稳定农民收入。

附件：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（粮食）和种粮农民一次性

补贴资金分配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1 年 7 月 6 日




